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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动则有益，贵在坚持

制图：张文龙

长期坚持科学运动，有利于体重的保持和体成分（人体的构
成成分，包括水分、蛋白质、脂肪和矿物质等）的改善。

有氧、抗阻、高强度间歇运动均有助于控制体重。适度中高
强度运动有助于体重管理。

尝试运动多样化，可设置专门运动时间，也可把生活、娱乐、
工作与运动锻炼相结合，如上下班路上多步行、骑车，工作时少
乘电梯多走楼梯，时常做伸展运动、工间操，减少久坐时间等。

老年人应重视运动安全，科学评估，量力而行，建议积极进
行强度适合的有氧、抗阻、平衡、柔韧性运动锻炼，延缓肌肉衰
减，预防跌倒。

有基础疾病的特殊人群应在专业人员指导下进行锻炼。

新报讯（草原云·北方新报首

席记者 王树天） 5月6日，记者

从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了

解到，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卫生健康

委《“体重管理年”活动实施方案》，自

治区卫健委近日印发《关于做好全区

体重管理门诊设置与管理工作的通

知》，要求全区各三级综合医院、中医

（蒙医）医院及妇幼保健院于2025年

6月底前全面设立体重管理门诊，并

鼓励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参与服务，构

建覆盖全区的体重管理诊疗体系。

根据通知要求，各医疗机构需

统筹调配儿科、内分泌科、临床营养

科、精神心理科等十余个科室的专

业医师，组建多学科团队，固定诊疗

场所并优化接诊流程，确保服务连

续性和可及性。

通知强调构建“医防融合、分级

管理”的全流程服务体系。要坚持分

类服务管理，为体重异常群众提供

体重管理相关咨询评估、临床营养、

运动康复、精神心理、中医药等专业

指导和支持；要为肥胖症、营养代谢

障碍患者提供专业医疗服务；要为

合并并发症患者提供专科诊疗；要

针对体重异常的老年人、儿童、孕产

妇、慢性病患者、职业人群等重点人

群提供个性化体重管理服务。

此外，为提升诊疗同质化水

平，自治区将依托儿科、内分泌科

等质控中心开展专项督导，并推进

信息化监管。医疗机构需制定标准

化管理制度，规范药物使用及治疗

方式，严禁违背诊疗原则的短期减

重行为。同时，加强人才培训，明确

岗位职责，确保专业人员掌握最新

指南和技术。

6月底前，内蒙古全面设立体重管理门诊！

饮食：控制总热量摄入，均衡膳

食，增加全谷物、蔬菜、水果等富含

膳食纤维食物的摄入，减少高脂肪、

高糖、高盐食物。规律进餐，避免暴

饮暴食、吃夜宵等不良习惯。

运动：每周至少进行 150 分钟

的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如快走、慢

跑、游泳等，也可搭配力量训练，如

举重、俯卧撑等，以增加肌肉量，提

高基础代谢率。

生活习惯：保证充足的睡眠，每

晚7~8小时为宜，熬夜会影响激素分

泌，导致体重增加。减少久坐时间，

定时起身活动。保持良好心态，避免

因压力过大而导致情绪化进食。

定期监测：定期测量体重、腰

围，掌握BMI、体脂率等指标，了解

体重变化趋势。

体重管理小贴士


